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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眼光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补充确认 2013-2014 年募集资金存放和实际使用

情况专项报告 

上海新眼光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董事会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发布〈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

问题解答（三）——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

的通知》（股转系统公告[2016]63号）（以下简称“《通知》”）的有关规定补充确

认了 2013-2014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2013年定向发行股票  

1、募集资金金额及存放情况 

根据公司 2013 年 10月 23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2013年 11

月 8 日公司召开的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批准，公司于 2014 年 6 月 13

日完成发行 4,441,012 股新股，发行价 6.98 元/股，募集资金 31,000,000.00,公

司将上述募集资金存放在上海市浦东发展银行上海分行杨浦支行中，后因便于管理

于 2014 年 1 月 7 日集中转入公司基本户中国光大银行上海市东支行，账户信息如

下： 

开户行 账号 金额（人民币元） 

光大银行市东支行 76270188000017631 31,016,052.36 

上述募集资金实收情况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于 

2013年 12月 2日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3]第 114121号《上海新眼光医疗器械

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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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15年 6 月 1日，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31,000,000.00元，用于补充公

司流动资金，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已全部按募集资金用途使用完毕，具体使用情况

如下： 

项目 金额（元） 

一、募集资金总额 31,000,000.00 

加：利息费用 16,052.36 

   减：发行费用 300,000.00 

    减：审计费用 100,000.00 

     减：律所费用 50,000.00 

二、可使用募集资金余额 30,566,052.36 

三、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30,566,052.36 
其中： 

1、700 万元拟用于新产品的研

发，主要包括 3D 影像手术系统等等

产品； 

2、1,200 万元拟用于建立营销平台，

主要在北京、西安、成都、武汉和长春等城

市设立办事处； 

3、1,200 万拟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30,566,052.36 

四、募集资金余额 0.00 

 

3、募集资金余额 

截至 2015 年 6月 1日，本次定向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余额为 0.00元,公司本

次募集资金已按募集资金用途使用完毕。 

 

（二）2014年员工股权激励定向发行股票  

1、募集资金金额及存放情况 

根据公司 2014年 7月 31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2014年 8

月 18 日召开的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于 2014 年 10 月 16 日完成

定向发行 150万股新股，发行价 4.5元/股，募集资金 6,750,000.00，募集资金净

额为 6,750,000 元， 并由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14 年 8 月 28 日

出具信会师报字[2014]第 151224 号验资报告。公司将前述募集资金存放在交通银

行上海五角场支行，后因便于管理于 2014年 9月 16日集中转入公司基本户中国光

大银行上海市东支行，账户信息如下： 

 
开户行 

 
账号 

 
金额（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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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银行市东支行 

 
76270188000017631 

 
6,751,745.63 

2、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发行方案，本次募集资金用途为补充流动资金，截至 2015 年 1月 6日

止，本次募集资金已按照募集资金用途使用完毕，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元） 

一、募集资金总额 6,750,000.00 

加：利息费用 1,745.63 

二、可使用募集资金余额 6,751,745.63 

三、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6,751,745.63 

其中：支付货款支出 6,751,745.63 

四、募集资金余额 0.00 

 

3、募集资金余额 

截至 2015 年 1月 6日，本次定向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0.00元,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已按募集资金用途使用完毕。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运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防范资金使用

风险，保护投资者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

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等相关规定以及《上海新眼光医疗器械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于 2016 年 8 月 25 日拟定了上海新眼光医疗器械股份

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该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已披露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 www.neeq.com.cn），后公司按照财务制度严格管理和使用募

集资金，公司所有募集资金项目投资的支出，均在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或公司预算范

围内，并由项目管理部门提出申请，财务部门核实、总经理审核、董事长签批，项

目实施单位执行。财务部门定期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每月与银行对账并

打印对账单，保证账实相符,并将检查情况报告董事会、监事会。同时，为规范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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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公司根

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通知》的规定，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杨浦支行、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杨浦支行营业部、中信建投证券有

限公司就 2015 年之后的两次募集资金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对

募集资金专项使用进行了自查及券商核查，详见 2016 年 8 月 25 日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6-034），2017 年 4月 21日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11），2017年 8月

14日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30），2018年 4月 18日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

007），2018 年 8 月 28 日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24），2019 年 4 月 22 日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9-022）。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7年 4月 21日、2018

年 4 月 18 日、2019 年 4 月 22 日分别出具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

新眼光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次定向发行及 2016 年第一次定向发行

的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核查报告，经核查，中信建投认为，公司 2015年第

一次定向发行及 2016 年第一次定向发行募集资金已到位，公司严格按照公司制定

的《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和监管机构的相关规定管理募集资金；公司不存在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用途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三、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无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四、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于 2014年 6月 13日定向发行的 3100 万募集资金及 2014年 10月 16日定

向发行的第二次募集资金资金 675万均由期初设立的相关账户转到公司基本户中国

光大银行市东支行统一使用管理，实际使用情况均是按照募集基金的募集用途进行

合规使用，根据 2016 年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在募集存放上，当时阶段未进行专

户存储，也未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根据公司财务部门提供的资金使用流水

情况，上述募集资金均按照发行方案公布的募集资金用途使用，不存在改变募集资

金用途的情形。详见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 www.neeq.com.cn 于

2014年 4月 29日披露的 2013年年度报告，2015月 4月 1日披露的 2014年年度报

告（公告编号：2015-006），2013年年度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14］第 112421

号），2014 年年度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15］第 11170号）中未见控股股东、

http://www.neeq.com.cn于2014年4月29日披露的2013/
http://www.neeq.com.cn于2014年4月29日披露的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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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控制人、公司董监高、关联方资金占用行为。 

后公司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发布〈挂牌公司股票

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特殊类型挂牌公

司融资〉的通知》（股转系统公告[2016]63号）的有关规定 2016年 8 月 25日拟定了

上海新眼光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该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已披露

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 www.neeq.com.cn），公司按照财务制度

严格管理和使用募集资金，公司所有募集资金项目投资的支出，均在募集资金使用计

划或公司预算范围内，并由项目管理部门提出申请，财务部门核实、总经理审核、董

事长签批，项目实施单位执行。财务部门定期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每月与

银行对账并打印对账单，保证账实相符,并将检查情况报告董事会、监事会。同时，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公司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通知》的规定，与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杨浦支行、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杨浦支行营业部、中信建投证券

有限公司就 2015年之后的两次募集资金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并对募集

资金专项使用进行的自查及券商核查，详见 2016 年 8 月 25 日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6-034），2017 年 4 月 21 日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11），2017 年 8 月 14 日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30），2018 年 4 月 18 日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07），

2018年 8月 28日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24），2019年 4月 22日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9-022）。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21 日、2018 年 4 月 18

日、2019年 4月 22 日分别出具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新眼光医疗器

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次定向发行及 2016 年第一次定向发行募集资金存放与

使用情况的核查报告，对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变更、管理进行了监督。经核查，

中信建投认为，公司 2015年第一次定向发行及 2016年第一次定向发行募集资金已到

位，公司严格按照公司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和监管机构的相关规定管理募集

资金；公司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 

募集资金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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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在 2013 年定增及 2014 年定增过程中，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及后续使用

没有专户存放使用，存在与基本户资金混同使用的情形，也未签署《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鉴于当时法律法规及制度规定，及公司所能提供的银行流水情况，公

司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对上述两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补充确认，以及公司

后续定期报告中未曾发现实际控制人、股东股东、董监高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综

合考虑以上因素，上述募集资金有过程使用的不合规，但未没有造成严重影响。基

于公司良好的治理水平，后续公司将严格按照已拟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进行募集

资金的存储、使用、变更、管理和监督的约定，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上海新眼光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9月 10日 
 


